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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安办〔2018〕236号

转发省安委办关于落实国家减灾委办公室 国
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认真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
切实加强汛期安全防范和抢险救灾

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全生产委员会，市安委会成员单位：

现将省安委办转发《国家减灾委办公室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

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

切实加强汛期安全防范和抢险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国减办电

〔2018〕5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,请按照《通知》

和省安委办的要求，结合全市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

工作会议精神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进一步加强汛期、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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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，强力推进安全生产各项专项整治工

作，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附件：省安委办转发《国家减灾委办公室 国务院安委会办

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

指示精神 切实加强汛期安全防范和抢险救灾工作的紧

急通知》（国减办电〔2018〕5 号）

湛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18 年 7 月 27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办公室。

湛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27 日印发

校对人：周羽


